
东北林业大学 2026 年与成都生物所联合培养 

专项计划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

一、招生专业及计划 

学校 2026 年招收“成都生物所联合培养”专项计划数 3人。 

二、学习形式 

我校 2026 年博士研究生学习形式均为全日制，学制为 4 年。 

三、招生方式 

“成都生物所联合培养”专项计划招生方式以“硕博连读”和“申

请-考核”制两种方式进行。 

四、申请条件及程序 

（一）以“硕博连读”方式报考的人员，详见学校及学院硕博连

读招生简章中的相关要求。 

（二）以“申请-考核”制方式报考的人员，详见学校及学院“申

请-考核”制招生简章中的相关要求。 

五、管理工作 

“成都生物所联合培养”专项计划实行双导师或导师组制，联合

培养的博士生第 0.5 学年在我校进行课程学习，自第 0.5 学年起到成

都生物所进行联合培养，按照我校要求进行学位授予。 

招生学院 招生专业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 招生计划 

003 

动保学院 

（090700） 

林学 
（01）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齐银 1 

003 

动保学院 

（090700） 

林学 
（01）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胡军华 1 

003 

动保学院 

（090700） 

林学 
（01）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 姜德纯 1 



在成都生物所联合培养期间，必须遵守科学研究、实习工作、安

全生产等各项规章制度，接受其组织管理，配合导师进行科研项目的

研究工作。 

六、录取规则 

“成都生物所联合培养”专项计划进行单独排序录取，按照招生

专业（方向）复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排序，结合专项招生计划数，

择优录取。 

七、体检要求 

体检安排在考生入学报到期间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体检要求根

据《残疾人教育条例》和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教学厅〔2010〕2号）等文件规定，参照《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

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〉的通

知》（教学〔2003〕3号）。 

八、学费 

根据国家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有关意见，从 2014 年

秋季学期起，高等学校向所有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新入学研究

生收取学费，博士研究生学费标准为 10000 元/年。以上收费标准若

有调整，最终以物价部门核准的收费标准为准。 

九、奖助学金 

东北林业大学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及“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”

专项计划中的非在职定向研究生均享受各类奖助学金，具体管理办法

严格按照教育部、财政部以及黑龙江省、东北林业大学等相关文件执

行，全日制定向就业研究生（部分计划单列项目除外）不在此列。 



十、住宿 

学校为非定向就业、学制内研究生提供住宿，原则上不为定向就

业、学制外研究生提供住宿（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非在职研

究生除外）。 

十一、录取类别 

录取类别分为非定向就业和定向就业两种类型。录取类别一经上

报教育部，不得进行修改。录取定向就业博士生，应当由本人与学校、

定向单位分别签署定向协议书。 

十二、违纪处罚 

考生在报名或考核中弄虚作假或违反招生规定等行为的，按照

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

行办法》严肃处理。对在校生，将通知其所在学校，由其所在学校按

有关规定给予处分，直至开除学籍；对在职考生，将通知考生所在单

位，由考生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。构成犯罪的，由司

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十三、申诉 

学院要保证考生申诉渠道的畅通，考生可向学院提出异议或申诉。

学院应及时调查处理考生提出的异议或申诉。考生对学院作出答复不

满意的，可向研究生院申请复查。申诉电话及邮箱：https://yz.ne

fu.edu.cn/sstj.htm。 

十四、回避制度 

学校参与考试招生相关工作的人员，如本人报名参加本次研究生

招生考试的，应主动向学校申请全程回避；如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

者报名的，应主动向学校申请在影响保密、公平的必要环节和特定工



作时期回避；有非直系亲属等报名的应主动报备，由学校研究决定是

否需要回避。学校中层及以上领导干部，其本人或直系亲属、其他利

益相关者报名参加本单位研究生考试招生的，应主动向学校报备并全

程回避；如有非直系亲属等报名本单位的，应主动报备，由学校研究

决定是否需要回避。对未按规定报备或回避的相关工作人员，应依规

依纪严肃处理。 

十五、其他事项 

1.每名考生报名信息只限一条，多条报名信息视为报名无效；考

生未在学院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视为报名无效。 

2.在硕士研究生所读专业规定的学制年限内，且符合招生学院

“硕博连读”申请条件者方可报考，延期毕业者不得报考硕博连读。 

3.以“硕博连读”方式报考的考生可申请硕士学位学历，但在入

学前须取得硕士学位学历证书，未取得者取消录取资格。 

4.报考全日制定向就业的考生（专项计划除外），原则上应为高

校、科研院所或其他具备科学研发职能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其现从

事的工作须与报考招生专业及研究方向密切相关。 

5.以“申请-考核”制方式报考的应届硕士毕业生入学前必须取

得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，未取得学位学历证书者，取消录取

资格。 

6.在职定向就业考生人事档案及户口由定向单位保管。所有取得

拟录取资格的非定向就业博士生均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内将档案调入

我校。未按规定办理档案调转手续的考生，将被取消录取资格。学校

将按有关要求进行严格管理，对在档案、人事、工资关系等方面弄虚

作假，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其录取资格。 



7.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，考试科目均不指定参考书目和复习资料，

不举办任何形式的考前辅导班，不提供历年试题，不提供考试科目大

纲。 

8.根据教育部规定，研究生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及以上学籍。 

9.网上提交的个人信息必须准确、真实，否则影响考试录取的，

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。考生网报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，

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准考，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；如

因考生个人原因取消报名或不能参加考试的，报考费一律不予退还。

在职考生应事先征得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，考生与所在单位因报考

和录取问题所引起的一切纠纷，由考生本人负责。 

10.现役军人报考博士生的要求及办法，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

规定办理。 

十六、联系方式 

学校地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兴路 26号  

邮政编码：150040   

学校主页：https://www.nefu.edu.cn/ 

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主页：http://yz.nefu.edu.cn/ 

电子邮箱：yzb@nefu.edu.cn 

咨询电话：0451-82190710（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） 

监督电话：0451-82191931（纪委办公室） 

十七、本简章由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,未尽事宜以国

家相关文件为准。 

http://yz.nefu.edu.cn/

